
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国家重点引智项目 

经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外专发[2006]15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外国专家局，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引

智工作归口管理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国专家局： 

根据《关于引进国外人才专项费用管理暂行办法》（外专发〔1999〕163号）

的要求，为加强国家重点引智项目经费管理，规范资金的开支范围和标准，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家重点引智项目是指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确定重点资助的聘请外国专家

来华和出国（境）培训项目。国家重点引智项目的原则： 

  （一）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一致，并列入由关部门重点工作计

划、或有重大社会和经济效益前景的项目； 

  （二）在行业范围内具有示范性、指导性和前瞻性的项目。 

二、国家重点引智项目的申报审批程序 

项目申报单位每年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下发的项目申报通知要求，向引智主

管部门申报国家重点引智项目，各引智主管部门对项目进行初选后报国家外国专家

局。国家外国专家局对所申报的引智项目，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后审批立项。 

  三、国家重点引智项目经费的开支范围和标准 

  （一）聘请外国专家项目费用 

  1．聘请外国专家的国际旅费、城市间的交通费、食宿费和零用费按照国

家外国专家局规定的标准执行。 



   2．支付外国专家工薪的标准，可按用人单位与外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

中所规定支付工薪的 30－50％进行资助，最高不超过 60％。国家资助专家工薪的

项目，不再资助专家零用费。 

   3．聘请外国专家项目费用超出现行标准或范围的，在执行过程中需报

国家外专局审批。 

  （二）出国（境）培训人员项目费用 

  1．短期出国（境）培训人员的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国际旅费和培

训费及中长期出国（境）培训人员的国外生活费和国际旅费按照国家外专局规定的

标准执行。 

  2．出国（境）培训项目费用超出现行标准或范围的，需报国家外国专家

局审批，国家专项经费资助的费用原则上不超过培训项目费用的 60％。 

  3．所有出国（境）培训人员必须购买境外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用可从

培训费中列支。 

  四、软件及集成电路引智项目仍按照《关于国家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

业引智专项基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外专发〔2002〕116号）执行。该文未涉

及的内容，按照本通知执行。 

  五、国家重点引智项目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国家外国专

家局负责对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向财政部报告使用情况，并接受

国家审计部门的审计。 

  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二 OO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